[bookmark: _GoBack]基隆市114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選拔賽
桌球項目競賽規程
一、宗　　旨：發展學校體育活動，促進身心健康；提高學生桌球技術水準，奠定全民體育之基礎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基隆市政府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教育處。
四、承辦單位：基隆市立銘傳國中。
五、協辦單位：基隆市中、小學體育促進會。
六、比賽日期： 114年11月22、23日，八點三十分報到，九點準時開賽。
七、比賽地點：基隆市立體育館。
八、參加資格：凡本市各公私立高中(職)、國民中學在籍學生，且符合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資格者，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(不得跨校)，若有冒名頂替經查屬實者，將呈報教育處嚴懲。
九、比賽組別：
(1) 高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
(2) 高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
(3) 國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
(4) 國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
(5) 高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
(6) 國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
十、參賽人數限制：
   1.報名人數：國中組、高中組每隊至多以12人為限（含團體賽及個人賽、雙打賽、混合雙打賽）。
   2.團體賽：每校每組限報一隊，出場時請備齊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加蓋註冊章以備查驗。
   3.個人單打賽：每組每隊男、女生限報3人。
   4.個人雙打賽：每組每隊男、女生限報3組。
   5.個人混雙賽（國中組、高中組）：每組每隊限報3組。
   6. 參賽人數限制比照中華民國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桌球技術冊。


十一、比賽細則：
1.團體賽男、女生組均採七人5分制（單、雙、單、雙、單），單、雙打不得兼打，每點採5局3勝制，每局以11分計算。
   2.個人賽單、雙打均採5局3勝制，每局以11分計算。
   3.每隊出場比賽時，男、女生必須為七人出列，否則以棄權論。
   4.每位運動員至多選擇參加2項。
   5.服裝顏色：雙打同隊兩人必須相同，短衣短褲不得與比賽球相同顏色。
   6.各組選手必須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，以備查核。
   7.各隊如棄權或冒名頂替而判棄權者，取消該員之資格，其已比賽之成績全部不予計算，並不得再賽。
十二、比賽制度
1.團體賽：報名5組以內直接循環決賽 ; 報名6組以上，分組循環預賽，各組取前2名，冠、亞交叉單淘汰決賽。
2.個人單(雙)打、混雙賽：依參賽人數多寡，決定賽制。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佈之最新規則。
十四、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證的40+mm 比賽用白球。
十五、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11月7日(星期五)下午4時。
十六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妥本會印製之報名表（請加蓋學校關防）將報名資料(附上可編輯之WORD檔)
                存檔，以電子郵件報名，請E-mail至donic1031@yahoo.com.tw銘傳國中體育組
(洪老師)，於報名截止時間內完成(逾期恕不受理)。
※請務必將報名資料傳至以上信箱(本會收到電子郵件後，會回信收到報名表，如未回覆請務必來電詢問查明避免遺漏)。
十七、抽籤日期：114年11月12日(星期三)上午11時，假銘傳國中體育組抽籤；未出席參加抽籤
                者，則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十八、獎勵：依照115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競賽總則辦理。
十九、如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公布之。



基隆市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選拔賽
桌球項目報名表
	基本資料

	組　　別
	選擇一個項目。	隊　　名
	

	領　　隊
	
	管　　理
	

	教　　練
	
	聯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團 體 賽

	中文
	1
	
	2
	
	3
	
	4
	
	5
	
	6
	

	中文
	7
	
	8
	
	9
	
	10
	
	11
	
	12
	

	※團體賽:國、高中組報名12人。

	個 人 賽

	單
打
賽
	1
	中文
	
	雙
打
賽
	１
	中文
	
	

	
	2
	中文
	
	
	２
	中文
	
	

	
	3
	中文
	
	
	３
	中文
	
	

	混合
雙打賽
	1
	中文
	
	2
	中文
	
	3
	中文
	

	
	
	中文
	
	
	中文
	
	
	中文
	

	※個人賽：單打限報3人，雙打限報3組，混雙限報3組(國、高中組)。
※每位運動員含團體賽至多選擇報名二項(詳如競賽規程 十一-4)

	負責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
	負責單位簽章:                 


※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11月7日星期五 下午4時止。
※抽籤日期：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時，假銘傳國中體育組抽籤；
未出席參加抽籤者，則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※報名方式：請填妥本會印製之報名表（請加蓋學校關防）將報名資料(附上可編輯之WORD檔)存檔，以電子郵件報名，請E-mail至donic1031@yahoo.com.tw 
            銘傳國中體育組(洪組長)，於報名截止時間內完成(逾期恕不受理)。
※報名人數：比照中華民國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桌球技術手冊。
※請來電確認：老師洪志明 TEL：24223120轉24、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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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 4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選拔賽   桌球項目競賽規程   一、宗    旨：發展學校體育活動，促進身心健康；提高學生桌球技術水準，奠定全民體育之基 礎。   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 基隆市政府。   三、主辦單位： 基隆市 教育處 。   四 、承辦單位：基隆市 立 銘傳國中 。   五、協辦單位：基隆市中、小學體育促進會 。   六 、比賽日期：   11 4 年 1 1 月 22 、 23 日 ， 八點三十分 報到，九點 準時開賽 。   七 、比賽地點：基隆市 立 體育館 。   八、參加資格：凡本市各公私立高中 ( 職 ) 、國民中學在籍學生，且符合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 程資格者，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( 不得跨校 ) ，若有冒名頂替經查屬實者，將呈報教育處嚴懲。   九、比賽組別：   ( 一 )   高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 ( 二 )   高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 ( 三 )   國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 ( 四 )   國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   ( 五 )   高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   ( 六 )   國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   十、參賽人數限制：       1. 報名人數： 國 中組 、高中組 每隊至多以 12 人為限（含團體賽及個人賽、雙打賽、混合雙打 賽 ） 。       2 . 團體賽：每校每組限報一隊，出場時請備齊學生證 或在學證明 加蓋註冊章以備查驗。       3 . 個人單打賽：每組每隊男、女生限報 3 人。       4 . 個人雙打賽：每組每隊男、女生限報 3 組。       5 . 個人混雙賽 （國 中組 、高中 組 ） ：每組每隊限報 3 組。       6 .  參賽人數限制比照中華民國 11 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桌球技術冊。      

